
附件11

新竹市112年民防任務大隊（站）基本訓練經費補助一覽表

單位
誤 餐

費

教官

鐘點費

開辦

什支費
備考

民防大隊第一中隊

（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）
13,100 6,400 7,000

基本訓練 8 小時，得 1 次
或分2次實施完畢。

民防大隊第二中隊

（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）
13,100 6,400 7,000

基本訓練 8 小時，得 1 次
或分2次實施完畢。

民防大隊第三中隊

（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）
13,100 6,400 7,000

基本訓練 8 小時，得 1 次
或分2次實施完畢。

民防大隊直屬中隊

（新竹市警察局）
13,100 6,400 7,000

基本訓練 8 小時，得 1 次
或分2次實施完畢。

環境保護大隊 0 6,400 0
基本訓練 8 小時，得 1 次
或分2次實施完畢。

災民收容救濟站 0 6,400 0
基本訓練 8 小時，得 1 次
或分2次實施完畢。

醫護大隊 0 6,400 0
基本訓練 8 小時，得 1 次
或分2次實施完畢。

工程搶修大隊 0 6,400 0
基本訓練 8 小時，得 1 次
或分2次實施完畢。

合計 52,400 51,200 28,000 金額單位：新台幣元

應注意事項：

一、本案誤餐費限支用有關民防大隊基本及幹部訓練學員誤餐費，每人以100元計，教官鐘

點費及開辦什支費，如有不足或剩餘，請於年度預算內自行勻支或核實報支，均由本局

防治工作－業務費項下支應。

二、開辦什支費包括場地布置、租借、茶水、照相及教學用具等作費。

三、教官鐘點費以下列標準支給，得含助教經費，惟不得逾補助金額上限：

（一）內聘教官1小時800元、外聘教官1小時1,600元、助教1小時400元  

（助教應註明實際具體協助執行事項）。

（二）本局人員擔任授課教官及助教，應依據內政部警政署97年 11月 13日警署教字第 

0970137299函規定標準支領鐘點費（警正一階700元/時、警正二階650元/時、警正

三四階600元/時、警佐一階400元/時、助教按同一課程講座課程鐘點費1/2支給）。

四、表列各項補助經費，請於訓練完畢2週內，檢齊相關單據正本函報本局核辦。


